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要求，我们作为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

真、负责的态度，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立场，对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议案

内容进行了认真审议，现就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设立投资公司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 

1、本次拟成立的投资公司将成为本公司对外金融投资和资本运作的统一平

台，通过直接股权投资、设立投资基金等手段，以资本整合上下游资源、创新业

务模式、拓展产业链，培育上市公司新的利润增长极。本公司可以更为广泛地参

与资本投资和基金管理业务，尽快并低成本地为公司发展培养专业的资本运作人

才。设立投资公司是实现“以现代传媒集群为核心平台的城市生活服务商”战略

的重要步骤，符合上市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综合竞争力。 

2、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

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次投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关于设立投

资公司的议案。 

二、关于对外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 

1、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公平的商业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有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理利益和长远发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该合资公司以“移动互联+”为定位，有助于推动公司“移动

互联网+”的产业布局，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2、本次交易的审核程序遵循了《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及结论

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事项公平、公正、公开，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与深圳市泽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舟山泽创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三、关于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 

1、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公平的商业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有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理利益和长远发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该合资公司的设立进一步夯实了公司在城市生活服务布局上的

深度和广度，符合公司打造“以现代传媒集群为核心平台的城市生活服务商”的

发展战略。 

2、本次交易的审核程序遵循了《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及结论

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事项公平、公正、公开，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都市快报控股有限公司与浙江隐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杭州溪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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